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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风电并网和消纳

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华能集

团公司、大唐集团公司、华电集团公司、国电集团公司、中电投集团公司、神华

集团公司、中广核集团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随着我国风电装机的快速增长，局部地区的弃风限电问题日趋严重。2011 年

度，全国风电弃风限电总量超过 100 亿千瓦时，平均利用小时数大幅减少，个别

省（区）的利用小时数已经下降到 1600 小时左右，严重影响了风电场运行的经

济性，风电并网运行和消纳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风电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

素。为进一步做好风电发展工作，提高风电开发利用效率，现将 2011 年各省（区、

市）风电年平均利用小时数予以公布，并就加强风电建设和运行管理、保障风电

并网和消纳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把保障风电运行作为当前风电管理的重要工作。各省（区、市）发展改革

委（能源局）要高度重视风电项目的并网运行和市场消纳工作。三北（华北、东

北、西北）地区等风电并网运行矛盾突出的省（区）要深入分析本地区电力系统

的运行特性和调峰潜力，提出保障风电并网运行的整体方案和针对性措施。积极



鼓励风能资源丰富地区开展采用蓄热电锅炉、各类储能技术等促进风电就地消纳

的试点和示范工作，加快建立风电场与供热、高载能等大电力用户和电力系统的

协调运行机制。

二、认真落实并网接入等风电场建设条件。并网接入与电力消纳是目前影响风

电发展的重要因素，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要把落实年度风电开

发方案中确定的各风电项目的接入电网建设和电力市场消纳作为当前支持风电

建设的重要任务，加强协调，明确目标，落实责任，确保所核准的风电项目顺利

建设并发挥效益。今后，各省（区、市）风电并网运行情况将作为新安排风电开

发规模和项目布局的重要参考指标，风电利用小时数明显偏低的地区不得进一步

扩大建设规模。

三、进一步做好风电场运行调度管理工作。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要进

一步加强电力运行管理工作，统筹协调系统内调峰电源配置，深入挖掘电力系统

调峰潜力，把保障风电优先上网作为电力运行管理的重要内容，采取有效措施缓

解夜间负荷低谷时段风电并网运行困难。要科学安排风电场运行，采取技术措施

确保风电特许权项目的并网运行和所发电量的全额收购，不得限制特许权项目和

国家能源主管部门批复的示范项目的出力。同时，要加强新建风电项目的并网审

查工作，不得因新建风电项目限制已建成风电项目的出力。

四、着力提高风电场建设和运行水平。各风电开发企业要进一步加强风电场建

设前期工作，在认真做好风能资源评价、风电场选址、设备选型等设计工作的同

时，要更加重视并网条件的论证和电力市场的研究，深化风电场建设的可行性研

究工作。要合理安排项目建设进度，协调好风电项目开发与配套电网建设进度。

高度重视风电场运行管理工作，提高风电功率预测预报水平，积极开拓风电的用

电市场，不断提高风电建设和运行管理水平，共同促进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附：2011 年度各省级电网区域风电利用小时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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